
粤财建〔2020〕84 号

各有关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均衡预算执行进度，根据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预下达 2021 年省级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计划的通知》（粤

发改产业函〔2020〕2243 号），现提前下达我省 2021 年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氢站建设专项资金（具体额度和科目详见附件）

及绩效目标，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并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市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工作的

补充通知》的要求，及时做好指标安排和分解下达工作，编列

2021 年预算，并准确列入相关收支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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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结合我省财政绩效管理

的要求,做好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绩效目标的管理工作，确

保资金发挥实效，政策到期后统一进行清算。

三、请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或挪

用。

附件：1.2021 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氢站建设专项资金

提前下达分配情况表

2.2021 年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氢站建设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0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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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100,000,000.00

一、各市合计 100,000,000.00

    广州市小计 601  19,000,000.00

        广州市本级 601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19,000,000.00

    佛山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5  57,000,000.00

        佛山市本级 605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57,000,000.00

    东莞市小计 611  8,000,000.00

        东莞市本级 611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8,000,000.00

    中山市小计 612  4,500,000.00

        中山市本级 612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4,500,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4  5,00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5,000,0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6  2,50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2,500,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1  4,00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加氢站建设补贴资金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4,000,000.00

-
 
3
 
-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氢站建设专项资金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省级主管部门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总金额 10000

本次下达金额 10000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通过对加氢站进行补贴，加强氢燃料电池汽车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
展的重要障碍，促进我省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累计建成加氢站 45座以上

时效指标 2021年底完成建设 2021年底完成建设

营运指标 2021年投入运营 45座以上

成本指标
减轻加氢站建设成
本负担

减轻加氢站建设成本负担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绿色交通
通过加氢站建设，促进燃料电池汽车

发展，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环境效益指标 减轻机动车排放
推动建设加氢站，促进燃料电池汽车
发展，达到减轻机动车排放的效果

服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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